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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 

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 

 

本公司及董事会全体成员保证信息披露的内容真实、准确、完整，没有虚假

记载、误导性陈述或重大遗漏。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公司”）于近日收到江苏省高

级人民法院出具的《民事裁定书》（2022）苏民终 792号，现将具体情况公告如

下： 

一、诉讼的基本情况 

原告江苏龙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以下简称“龙江公司”）曾因与江苏智航

新能源有限公司（以下简称“智航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建设工程施工合同纠

纷向法院提起诉讼，申请判令被告向其支付工程款 4,550.23 万元、逾期支付工

程款违约金并承担诉讼费用，诉讼过程中，原告变更诉讼请求，其中诉讼本金变

更为 2,888.97 万元。具体情况详见公司于 2022 年 4 月 19 日在指定信息披露媒

体上发布的《关于诉讼事项的进展公告》（2022-026）。 

二、案件进展情况 

1、公司与原告江苏龙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及相关共同被告达成和解协议，

主要内容如下： 

因本案诉讼周期太长，且乙方龙江公司经营困难，无力继续本案诉讼，龙江

公司经向尤夫公司提出申请，并经智航公司认可，龙江公司股东丁春富、丁雪松

自愿为龙江公司提供担保，五方自愿达成协议如下： 

1）龙江公司确认，尤夫公司与智航公司财产完全独立，财务、账户、人员、

场所均保持独立，公司之间不存在人格混同或过度支配与控制等《公司法》第

20 条规定的公司人格否认的情形，本案应当由智航公司向龙江公司履行给付金

钱义务，与尤夫公司无关。 

2）龙江公司确认，根据判决书正文第四项判决：“被告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



份有限公司对上述第一、二、三项判决内容与被告江苏智航新能源有限公司承担

连带责任”，现龙江公司免除尤夫公司的连带责任，不要求尤夫公司承担本案项

下的任何责任，龙江公司仅向智航公司主张本案一审判决确定的款项。自本协议

签订完毕之日起，龙江公司与尤夫公司就本案不存在任何债权债务，龙江公司不

得以任何方式向尤夫公司主张债权。 

3）如龙江公司违反本协议第二条约定，通过包括但不限于提起诉讼、申请

强制执行、追加被执行人等任何方式重新向尤夫公司主张债权，龙江公司须按照

（2020）苏 12 民初 173 号判决书判决正文第一项的工程款及逾期付款违约金总

金额的 30%向尤夫公司支付违约金（逾期付款违约金的计算截止日为尤夫公司提

出违约金诉讼或者请求之日），违约金的支付不足以弥补尤夫公司损失的，尤夫

公司有权要求龙江公司继续赔偿。同时，龙江公司股东丁春富、丁雪松自愿对上

述龙江公司的违约赔偿责任承担连带担保责任，保证期间自龙江公司赔偿完毕全

部款项之日起三年。 

4）和解协议自公司及龙江公司各向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申请撤回上诉（案

号为（2022）苏民终 792 号）之日起生效。 

2、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依照《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最高人民

法院关于适用<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的解释》的相关规定，裁定如下： 

1）本案按上诉人江苏龙江建筑安装有限公司自动撤回上诉处理。 

2）准许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撤回上诉，一审判决自本裁定书

送达之日起发生法律效力。 

二审案件受理费 325,625.00 元，减半收取 162,813.00 元，由上诉人浙江尤

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承担。 

本裁定为终审裁定。 

三、公司是否有其他尚未披露的诉讼仲裁事项 

截至本公告日，公司及控股子公司不存在应披露而尚未披露的其他诉讼、仲

裁事项，公司在取得其他诉讼、仲裁相关文件后，将及时履行信息披露义务。 

四、本次公告的判决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的可能影响 

对于上述未付工程款，公司已在 2022 年度将其偿债资源提存至浙江尤夫高

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管理人账户，根据最新裁定及和解协议，公司无需对上述工



程款承担责任，本次公告的进展情况不会对公司本期利润或期后利润产生重大影

响。 

  五、备查文件 

《江苏省高级人民法院民事裁定书》（2022）苏民终 792号 

 

特此公告            

 

                                   浙江尤夫高新纤维股份有限公司董事会 

                                  2023年 5月 27日 


